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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4 件）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1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5〕19 号

2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政府法律顾问服务选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港政发〔2016〕22 号

3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推进重点项目提升行政效能暂行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7〕3 号

4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地名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港政发〔2017〕13 号

5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楼宇经济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7〕16 号

6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拨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7〕17 号

7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支持智能输送装备制造产业园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港政办〔2018〕16 号

8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
港政发〔2018〕31 号

9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黄石港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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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文号

10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港政发〔2019〕7 号

11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城市低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港政发〔2019〕10 号

12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黄石港区证明事项取消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港政发〔2019〕15 号

13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港政发〔2019〕17 号

14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力促进“互联网+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港政办〔202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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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 件）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原因

1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学前教育第三期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通知
港政办〔2019〕2 号 阶段性工作已完成，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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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宣布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6 件）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原因

1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区直部门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4〕17 号

结合《黄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黄石市市级财政结转结余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黄财预发〔2021〕9 号）的工
作要求，按市级执行。

2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专利奖励与

资助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5〕6 号

2021 年 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规
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 号）规
定全面取消各级专利申请阶段的资助，按照新文件要求执
行。

3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

加快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港政发〔2015〕11 号

主要依据的上级规范性文件《黄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黄
政办函〔2014〕22 号）已废止。

4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港区中小

企业助保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港政办〔2015〕12 号

被 2017 年出台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港区
中小微企业助保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港政办〔2017〕11
号）替代。

5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港区突破性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6〕8 号

被 2019 年出台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港区
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十二条措施的通知》（港政发
〔2019〕7 号）替代。

6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港区中小

微企业助保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政办〔2017〕11 号

被 2019 年出台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港区
支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十二条措施的通知》（港政发
〔2019〕7 号）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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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6 件）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修改内容

1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黄石港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

效工资考核及实施分配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

港政办〔2010〕1 号

1.将第一条中“绩效考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一）绩效考

核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增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

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

2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

港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港政发〔2014〕8 号

1.将第四条奖励与惩罚中奖励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总
额 10%”修改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总额的 15%”。
2.将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中，取得
前三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奖励 5万元、3万元、2万元；
取得前五名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别奖励 3万元、2万元、1万元、
0.5 万元、0.2 万元”修改为“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中，
取得前三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奖励 10 万元、6万元、4 万
元；取得前五名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别奖励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2万元、1万元”。
3.将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不到位，弄
虚作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查实，核减其补助资金 5万元”修
改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不到位，弄虚作假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经查实，核减其补助资金 1-5 万元”。
4.将文件中“卫生和计划生育”改为“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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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文号 修改内容

3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特色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港政发〔2014〕16 号

1.将文件标题更改为“新经济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2.在第四条中于“文化旅游”后增加“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夜间

经济、商贸会展、智能制造、文化科教、供应链服务、生物医药、

信息科技、人力资源”；

3.将第四章中的（一）项目条件中第三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

于100万元/亩”修改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或

每亩税收不低于 8万元/亩”；

4.将第四章中的（二）项目承担单位条件中“公司注册实收资本不

低于 1000 万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

4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黄石港区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港政办〔2014〕51 号

1.将第一章第一条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修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将第一章第一条涉及的《森林资源管理及火灾条例》修改为《湖

北省森林防火条例》；

3.将第一章第五条末增加“（胜阳港街道办事处责任范围：海山关

社区）。”

5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印发

关于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促进经济

快速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港政发〔2018〕13 号

1.将标题“关于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意见（2018

年修订）”修改为关于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意见

（2021 年修订）

2.将第一段“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有关著名商

标制度地方性法规的研究意见》，为保证我区著名商标制度符合全

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修改为“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原国家工

商总局联合文件《关于开展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为保证我区商标品牌战略符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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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文号 修改内容

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

3.将正文第一段“鼓励企业积极争创湖北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

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修改为“鼓励企业积极争创中国驰名

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4.将正文第二点“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

求……”修改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要求……”

5.将正文第三点“力争到 2018 年底……”修改为“力争到 2025 年

底”“全区实现中国驰名商标总量 1件以上”修改为“全区驰名商

标数量稳步增长”

6.将正文第四点第四项“鼓励、引导农户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积极

申请注册农产品商标”修改为“鼓励、引导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积极申请注册农产品商标”

7.将正文第五点第一项“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商局黄石港分

局”修改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将正文第五点第二项“工商部门全面履行职能”修改为“市场监

督管理（知识产权）部门全面履行职能”；“围绕商标的确权、用

权、维权，工商系统要抓注册”修改为“围绕商标的确权、用权、

维权，市场监管部门要抓注册”

6

黄石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

港区政府投资评审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港政发〔2019〕18 号

1.将第一章第一条“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管理，提高投资效益，规

范政府投资评审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

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2 号）、《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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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文号 修改内容

财务规则》等法律、法规，《黄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修改为“为加强政府投

资建设管理，提高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评审行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712 号）、《基本建设财务规则》等法律、法规，《黄

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在港政办〔2019〕18

号文件基础上，结合《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

录库、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财办库〔2021〕14 号）的工作

要求，进一步完善制定本办法。”

2.将第二章程序管理中“其中：社会中介机构按照《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规定，从在我区登记备案具有投资评审资质的机构中遴选，

组成《黄石港区政府投资工程预算评审中介机构库》”修改为“其

中：社会中介机构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 年版）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56

号）文件和《黄石市财政局、黄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关于

2021 年市直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印刷服务、家具用具等九

类项目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黄财采发〔2020〕

349 号）文件要求，按照购买造价咨询服务执行政府协议采购。”

3.将第二章第五条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实施程序“政府投资 20 万元

以上（含 20 万元）的项目，由项目业主单位申报，经分管领导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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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 文号 修改内容

批，区财政局备案后，区财政评审中心在《黄石港区政府投资工程

预算评审中介机构库》中选取评审机构，并对评审机构下达委托评

审通知”修改为“（一）政府集中采购标准限额以上和分散采购标

准限额（货物和服务类 40 万元，建设工程类 60 万元）以上的项目，

由项目业主单位申报，经分管领导审批，区财政局备案后，区财政

评审中心在黄财采发〔2020〕349 号文件黄石市政府采购造价咨询

服务协议供货商中选取评审机构，并对评审机构下达委托评审通

知”

4.在第三章工作职责第七条中增加“（七）定期向区政府报送投资

评审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